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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25-088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重整投资的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获法院裁定批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年 4月 23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通”

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九州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

产投公司”）与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园美谷”）及其预重整

期间临时管理人签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

“《重整投资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九州通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9）。

 2025 年 9 月 24 日，九州产投公司与奥园美谷及其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

人签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

充协议》”），就《重整投资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调整。

 2025年 11月 14日，奥园美谷收到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襄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及《决定书》，襄阳中院裁定受理奥园美

谷重整申请，并指定奥园美谷清算组担任奥园美谷管理人。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1月 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九州通关于全

资子公司参与重整投资的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并指

定管理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82）。

 2025年 12月 16日，奥园美谷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5）

鄂 06破 17号），襄阳中院裁定批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

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奥园美谷重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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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风险提示：虽然襄阳中院已批准奥园美谷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本次重整投资能否顺利实施完成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投资预期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一、本次重整投资情况概述

2025年4月23日，九州通全资子公司九州产投公司与奥园美谷及其预重整期

间临时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拟出资673,200,000.00元取得重整后奥园

美谷360,000,000股转增股票。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奥园美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

w.sse.com.cn）披露的《九州通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9）。

2025年 9月 24日，为推动奥园美谷预重整及重整工作顺利实施，九州产投

公司与奥园美谷及其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签署《补充协议》，就《重整投资协

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调整。根据《补充协议》，九州产投公司在本次奥

园美谷投资方案中受让标的股份数量调整为 435,930,312股，受让价款总计调整

为 706,207,105.44元，其中 75,930,312股将根据重整计划中普通债权清偿方案关

于以股抵债部分的规定，用于向关联担保债务的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清偿。

2025年 11月 14日，奥园美谷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

鄂 06破申 48 号）及《决定书》（（2025）鄂 06破 17号），襄阳中院裁定受理奥

园美谷重整申请，并指定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奥园美谷管理人。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九州通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重整投资的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法

院裁定受理重整并指定管理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82）。

二、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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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2 月 16 日，奥园美谷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2025）鄂 06 破 17 号

《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各表决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经本院审查，《重整计划》

包括债务人基本情况、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债权分类、调整与受偿方案、剥离

资产的信托管理、债务人经营方案、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和批准、重整计划的执

行、重整计划的执行监督、重整计划的生效、变更及解释、其他事项等内容，要

素完备，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重整计划》的制定、提交

及表决等程序，债权分类、调整及清偿方案等均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经营方案具

有可行性。同时，根据债权人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对《重整计划（草案）》的

表决结果以及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的表决结果，各表决组均表决

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四条以及

《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十八条之规定。奥

园美谷公司申请批准《重整计划》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

综上，奥园美谷公司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六条之规定，裁定如

下：

一、批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三、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务及经营的影响

本次重整投资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如

本次重整成功，公司将利用自身强大的医药供应链体系、高效的运营管理经验、

先进的数字化能力等优势，深入开展与奥园美谷在美丽健康领域的合作与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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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供应链整合服务、核心产品培育以及业务板块融合等，从而进一步

拓展美丽健康产业，延伸产业链发展，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二）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襄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奥园美谷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九州

产投公司参与重整投资的具体实施情况最终以奥园美谷重整计划的执行情况为

准。公司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后续进度和效果存在不确定性，短期内对公司经营

业绩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虽然襄阳中院已裁定批准奥园美谷《重整计划》并终止其重整程序，但本次

重整投资能否顺利实施完成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投资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

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奥园美谷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18 日

备查文件：《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5）鄂06破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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